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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敬的纳税⼈：
　　根据《⼭东省⼈民政府关于印发<⼭东省地⽅⽔利建设基⾦筹集和使⽤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鲁政发
【2011】20号）规定，为做好地⽅⽔利建设基⾦征收⼯作，现将有关征收事项通知如下：
　　⼀、关于河道⼯程修建维护管理费停征问题
　　⾃2011年7⽉1⽇起，暂停征收河道⼯程修建维护管理费。
　　⼆、关于地⽅⽔利建设基⾦开征问题
　　（⼀）地⽅⽔利建设基⾦的征收对象为缴纳增值税、消费税、营业税（以下简称“三税”）的企事业单位和个
体经营者。
　　（⼆）地⽅⽔利建设基⾦由地⽅税务部门负责代收。
　　（三）地⽅⽔利建设基⾦以2011年7⽉1⽇以后实现 “三税”为征收依据。
　　（四）缴纳⼈应按照“三税”规定的申报期限，在办理“三税”纳税申报的同时向主管地⽅税务机关办理地⽅⽔利
建设基⾦的申报缴纳事宜。
　　（五）由于⽬前我市地税部门⽔利建设基⾦征收系统需开通、调试等原因，缴纳⼈在8⽉份申报期⽆需进⾏
⽔利建设基⾦申报缴纳。在9⽉份申报期内对所属期为7⽉、8⽉两个⽉应缴纳的地⽅⽔利建设基⾦合并进⾏申报
缴纳。
　　特此通知。

　　⼆〇⼀⼀年七⽉⼆⼗九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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